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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厂半成品承包合同文本

渭中法民二终字第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男，年月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大荔县封存镇杨家庄

村一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所大荔县冯村镇杨家庄村七组。被上诉

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所大荔县冯村镇杨家庄村七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

诉原告），男，年月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大荔县段家镇柳家垣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承包合同纠纷一案

，大荔县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荔民字第11号民事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年月日作出渭中法民二终字第

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荔民字第11号民事判决，发回大荔县人民法院重审，大荔县人民法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

庭审理后于0年月日作出（0）荔民字第007号民事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上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任武民张毅，被

上诉人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建喜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年月日被告作为合

伙代表人与原告签订“杨家庄砖厂承包合同”原告为甲方，被告为乙方。二付款方法及时间签订合同之日预付

资金万元，进厂付万元，200年月0日前支付万元，共万元，作为200年承包金。

以后交款方式：年月0日前乙方向甲方交付万元，月日交付万元，共万元，作为12年承包金，以后以此类推。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甲方向乙方提供砖厂，设备设施土地及现征五组土塬；乙方必须按规定时间向甲方交付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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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金。为保证安全生产，乙方必须及时对砖厂的房屋及砖窑，机具设施进行维修完善，乙方新增设备，设施改

造必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费用由乙方支付，合同期满后无条件全部归甲方所有，包括乙方保证修窑时新增六

个窑门及增加的五个拉砖车。

⋯⋯；甲方保证乙方进厂时间：年月日，进厂时甲方保证设备设施正常运转，若有损坏，从承包金扣除。合同

签订后被告向原告交纳承包金万元，原告将砖厂交付被告经营，被告按合同约定对砖窑进行了增设和维修，重

新购置砖机等部分设备，后被告因砖厂的土地问题及制砖设备的问题与原告发生纠纷，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未果

，下余承包金被告一直未付。原告遂起诉至法院要求终止合同，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于年月日表示于年月日

停止生产。另查明，年月日原告与大荔县冯村镇杨家庄七组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一份，承包期年，从年月日至20

年月底，20年月日原告与砖厂所占承包的杨家庄七组村民签订了继续承包的协议书一份，时间为20年至年，被

告与杨家庄七组负责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承包期为年，从20年月日起至年月日，并经全组村民签名同

意。

又查明，三被告进驻杨家庄砖厂后，对该砖厂的设备进行了扩建更新，重新翻新砖窑及增加了六面窑门购买了

制砖机一台及输送带输送带棍子电机2800搅拌机两台抽风机三台水罐一个控煤机一个电瓶车十八辆拉拉车五辆

电盘一个电线电杆若干启动柜一个发动机一台气泵两台水泵一个减速机一个粉煤机两台风锅一个并交纳风险金

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将其个人独资企业杨家庄砖厂承包给三被告经营，并签订了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

意思的表示，应为有效合同。合同履行中，被告因砖厂设备及承包土地的问题拒绝支付下余承包金，导致合同

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被告自愿表示停产，故双方所签合同应依法解除。被告辩称，原告提供

的制砖设备已经报废不能正常运转且原告提供的砖厂的承包土地到期，不能保证承包合同的履行，原告至签订

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该承包合同应予撤销。

同时砖厂与土地虽不可分离，但砖厂的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的使用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被告系杨家庄七组的

村民，其签订合同之初应明知砖厂的土地承包期限。故被告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砖厂半成品承包合同

文本还称，原告签订合同时原告要求扩大规模，但所有权却归原告，而且砖厂的手续等也由他们办理，费用也

由他们承担，合同约定显失公平，也应撤销。故被告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故被告反诉要求撤销合同的

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合同的性质当

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及砖厂的生产经营特点，被告

应支付原告年至年的承包金，但年的承包期限未届满，应相应减去万元承包金，并减去被告支付的万元，被告

砖厂半成品承包合同文本还应支付万元。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一节，因原被告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发

生争议后，双方均未寻求妥善途径解决，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交纳承包金，原告对承包土地问题也未妥善解决，

双方均构成违约，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承包合同第三条项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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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必须及时对砖厂的房屋及砖窑，机具设施维修完善，乙方新增设备，设施改造必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费

用由乙方支付，合同期满后无条件全部归甲方所有，包括乙方保证修窑时新增的六个窑门及增加的五个拉砖车

。

为了保证砖厂的正常生产经营及根据合同的约定，增添的固定设施及不宜拆除的设备等应归原告所有，如：翻

新砖窑及增加的六面窑门制砖机一台及输送带输送带棍子电机控煤机一个拉拉车五辆电盘一个电线电杆若干启

动柜一个发动机一台气泵两台水泵一个减速机一个粉煤机两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

四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与被告年月日签订的杨家庄砖

厂承包合同。三翻新的砖窑及增加的六面窑门制砖机一台及输送带输送带棍子电机控煤机一个拉拉车五辆电盘

一个电线电杆若干启动柜一个发动机一台气泵两台水泵一个减速机一个粉煤机两台归原告所有，由原告给付被

告折值人民币万元。四搅拌机两台抽风机三台水罐一个控煤机一个电瓶车十八辆风锅一个风险金万元归被告所

有。案件受理费元，反诉费元，由原告承担元，被告承担元。一审判决第三项折价给上诉人万元和第四项均为

被上诉人所有，第五项现有成品砖不成品砖归被上诉人，与合同约定及该案判决解除合同认定等事实违背，五

事实依据及法律规定，依据双方合同约定，判决认定的第三四项新增设备，设施均无条件的应归上诉人所有。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使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荔民字第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页第三页第

四页第五页第六页；改判增加承包费万元；改判原审判决第三页第四页所有财物无条件均为上诉人所有；改判

砖厂成品砖不成品砖归上诉人所有；改判支持上诉人请求的违约金万元。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

不能成立，在双方签订合同时约定保证制砖设备设施能够正常运转，但实际砖厂设备已经使用长达年之久，已

经到报废年限，为此被上诉人重新投资购买制砖设备，所以承包金应当减少。本院认为，与为代表的合伙人签

订的砖厂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合同对砖厂土地使用约定不明，在双方合同

履行过程中，因发生争议后，上诉人未提供相应的工矿用地满足砖厂用土，上诉人提交了其与大荔县冯村镇杨

家庄七组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但其所承包土地为耕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之规定，应当认定上诉人未提供用于砖厂

使用的土地，构成违约；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承包金，亦构成违约。

因双方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合同解除后一审法院依据实际承包期限和合同约定的年承包价格确定承包金万元并

五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增加承包费万元的请求不能成立。

关于合同履行期间被上诉人添附的资产及增加的生产设备，合同虽约定到期后该部分资产归上诉人所有，但本

案双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已经解除合同，对添附的资产及增加的生产设备的归属一审法院为保证砖厂的正常生产

，依据公平原则由上诉人支付相应折值并五不当，上诉人所持理由不成立。关于被上诉人在承包期间承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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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砖块，依双方之间承包关系应归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诉称是由于被上诉人违约致合同解除，承包期间所

诉称的砖块应归上诉人所有，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违约，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民事再审申请书申请

再审人：，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渭南市大荔县冯村镇杨家庄一组农民。邮编：被申请人：，男，年月日

出生，汉族，住渭南市大荔县段家乡柳家垣村，农民。邮编：申请再审人因与被申请人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

服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年月日作出的（12）渭中法民二终字第0017号民事判决，提出申请再审。请求事项：依

据《民事诉讼法》第条二款六款十一款，请求撤销(202)渭中法民二终字第0073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一基

本事实：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杨家庄砖厂承包合同》，约定将个人砖厂承包给被申请人，时间自年元

月日至205年2月日。

三原审认定：双方所签订《杨家庄砖厂承包合同》有效，合同对砖厂土地使用约定不明，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

中，因发生争议后，上诉人未提供相应的工矿用地满足砖厂用土，上诉人提交了其与大荔县冯村镇杨家庄七组

签订承包土地合同，但其所承包土地为耕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禁止占

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之规定，应当认定上诉人未提供用于砖厂使用的

土地，构成违约。超期交付滞纳金，每日滞纳金为应付款的千分之迟交一个月合同自行终止，乙方承担违约责

任，无条件离场”。被申请人年元月日进场后一直没有履行约定交付承包金，按照合同约定年元月日合同自行

终止。四二审认定：合同解除后一审法院依据实际承包期限和合同约定的年承包价格确定承包金万并无不当，

予以维持。年元月日由于被申请人违约合同自行终止，按照合同约定被申请人就应该立无条件离场，但其一直

霸占砖厂进行生产。难道被申请人想什么时间停产就什么时间停产？说什么时间停产法院就判什么时间停产？

五二审认为：关于合同履行期间被申请人添附资产及增加生产设备，合同虽约定到期后该部分资产归上诉人所

有，但本案双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已经解除合同，对添附的资产及增加的生产设备的归属一审法院为保证砖厂的

正常生产，依据公平原则由上诉人支付相应折值并无不当，上诉人所持理由不成立。

《合同法》第条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恢复

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原文地址：http://jawcrusher.biz/psj/xU1JZhuanChangDPUw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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